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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

项目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（简称小家）的公益项

目管理，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，维护社会组织、捐赠者、受益者的

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《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章程》，

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由本社会组织开展的公益项目，包括：本

社会组织自主开展的项目；本社会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、企业等单

位合作开展的项目；按照捐赠人意愿开展的公益资助项目等。

第三条 本制度包括对项目立项、项目实施、项目资金、项目评

估、项目信息的管理。本社会组织组织开展的各类公益项目,由项目

部负责实施、管理与评估。

第二章 项目立项管理

第四条 项目立项管理应遵行以下基本原则：

（一） 符合本社会组织宗旨和章程的有关规定；

（二） 尊重捐赠者或服务购买方的意愿；

（三） 优先考虑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儿童公益项目；

（四） 综合考虑项目的公益性、可行性和实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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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服务购买方或捐赠者有明确意愿及指定用途，且符合本

社会组织章程宗旨的项目，根据其意愿，签订协议书。捐赠者无明确

受赠对象，或不愿明确指定用途的，其捐款列入本社会组织自主立项

项目。

第六条 项目立项申请需要撰写项目计划书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

以下内容：项目背景、项目目标、服务对象、实施计划、项目预算、

项目风险及应对措施等。

第七条 所有项目均需进行立项审议，经过批准的项目才可实施。

立项程序应当遵循社会组织审批权限制度的有关规定。

第三章 项目实施管理

第八条 项目实行负责人制度，每个项目需由项目人员具体执行

项目实施方案，确保项目按照实施方案有序开展，项目资金按照预算

执行，推进实现项目预期目标。

第九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新的项目机会或项目关键因素发

生重大变化，需要进行项目调整的，应当遵循社会组织审批权限制度

的有关规定报请批准。

第四章 项目资金管理

第十条 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《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

中心财务管理制度》对项目资金进行规范化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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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社会组织对项目资金实行预算制管理。由项目负责人

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和项目计划进行项目经费预算，并提出申请。按

照本社会组织财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，获得批准后执行。

第十二条 项目负责人必须对项目资金实行严格管理，确保项

目资金的合法、合理、规范、高效使用。根据项目开展需要，向相

关单位拨付项目资金，相关单位向本社会组织提供合法、有效的正

规票据。

第十三条 社会组织财务人员应定期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检查、

监督和审计。

第十四条 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应当接受上级财政部门、

业务主管部门、登记机关和社会组织监事会的检查与监督。

第五章 项目评估管理

第十五条 社会组织项目部根据实际情况对项目的执行情况进

行动态监管，并在项目结束后对该项目实施效果进行项目评估，并

及时向服务购买方、捐赠方、理事会报送项目评估报告及财务报告。

第十六条 项目评估工作必须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和科学的

原则，保证评估活动依据客观事实做出科学的判断。

第十七条 评估主体



4 / 4
制订日期：2022 年 10 月 10 日（第一版） 实施日期：2022 年 10 月 10 日起实施

公益项目的评估工作在执行主任领导下由项目部具体负责。评

估组人员由执行主任、项目部、综合部相关职能人士组成，成员一

般为 2-3 人，不能是实施项目的相关人员，或者与该公益项目有直

接利益关系的人员。

第十八条 对评估验收不合格的项目负责人，若造成严重损失

或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应依法追究责任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本制度由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理事会颁布、解

释及修订，最终解释权归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。


